
 

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章則 

 
101 年 2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06 年 12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正案討論通過 

106 年 12 月 13 日核定 

一、依據：本要點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及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

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」訂之。 

二、收費項目：課業輔導費、團體保險、家長會費、健康檢查費、書籍費、校刊費、冷氣使用與維 

    護費及其他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。 

三、組織： 

本校之「代收代辦審議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之組成成員共 7 人，包括： 

(一) 學校人員 2 人，家長會代表 4 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1 人。 

(二) 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教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。 

(三) 委員會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，家長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。 

(四) 委員任期一學年(自每年八月一日起生效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)，委員均為無給職，由校 

 長遴聘之。 

四、職責 

(一) 審議由各該主管機關公告收費項目以外之代收代辦費項目。 

(二) 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，制定收費標準。 

(三) 上網公告審議委員會各項紀錄及代收代辦收支情形。 

五、運作: 

(一) 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二次，於學期開學前召開，由主任委員召集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委員

會。並得視業務需要邀請校內相關處室人員列席。 

(二)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，由其指派委員一人擔任主席。 

本委員會之決議，以過半數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(其中家長代表實際出

席人數，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)。 

(三) 學校各承辦業務單位，應於審查委員會開會前，詳予蒐集分析相關資料，擬訂收費標準及 

預算，訂定溢收退費規則及減免方式提交註冊組彙整，註冊組彙整完後提報委員會審議，

並將委員會決議之收費標準於收費前公告。 

(四) 審查委員會審查各業務承辦單位所提出之代收代辦費用收費標準時，除學生團體保險費

(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辦法」規定，採購得由教育部統籌辦理，依公開招



標後按公告價格收費)，與家長會費(以家長為單位)外，其餘均應依照收支平衡原則確實審

議。 

(五) 除團體保險、家長會費、冷氣使用及維護費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收費，其餘代收代辦項

目應由學校各承辦單位於審查會議開會前先蒐集試算內容資料，並於會議時提供試算內容

資料給與會人。除冷氣使用及維護外，相關單位並應事先確認繳交意願後使得收費，且於

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個月前不得先行收費。 

 

六、公告：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情形，應於下列時間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： 

(一) 收費標準:會議結束後一週內，教務處註冊組公告。 

(二) 收入情形: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，會計室協助公告。 

(三) 支出情形: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，會計室協助公告。 

 

七、各項收代辦費應專款專用，如有賸餘款，除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外，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 

    還學生。 

八、學生因故於學期中學籍異動者，各項費用收、退費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時，應依檢核表(如附表)自行辦理初核，確認收費程序，並應於學期結束

後四個月內，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佐證資料留存備查。 

十、本要點陳校長核可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